附件2
深圳市畜牧兽医领域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
	序号
	事项名称
	设定依据
	适用情形
	免处罚依据
	配套监管措施

	1
	对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
	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）第四十一条第四款：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。
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）第六十二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、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，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，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，责令其立即改正，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；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	1．违法行为轻微：动物诊疗机构将人用药品用于伴侣动物，或者科研机构、动物园将人用药品用于科研、展示、演出、比赛等非食用性利用的动物时，因动物疾病治疗需要，在没有合法兽药的情况下使用对症治疗的人用药品，且动物所有者对使用人用药品知情并同意，药品使用记录真实、完整；
2．及时改正：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；
3．未造成危害后果：没有造成通过耐药性、残留污染等途径形成“人药－动物－人类”的恶性循环等；
4．一年内实施第二次及以上同种违法行为，不再适用不予处罚的规定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	责令改正并及时复查；
加强教育、劝导示范、指导约谈等。


注：适用情形是指符合规定的全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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